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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外汇管理局对十二届全国人大 

五次会议第 9320 号建议的答复 

 

 

周学东代表： 

您提出的关于加快推进《外汇管理条例》修订工作的建议收

悉，现答复如下： 

原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外汇管理

条例》）自 1996 年 1 月 29 日发布以及 1997 年 1 月 14 日修订以

来，对于促进国际收支平衡、防范金融风险发挥了重要作用。随

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国际经济形势的深刻变化，外汇管理面临

着一些新情况、新问题，需要从制度上加以解决。在深入调研、

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，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自 2008

年 8月 5日发布施行修订后的《外汇管理条例》。 

2008 年《外汇管理条例》修订主要遵循以下原则，一是坚

持改革开放，吸收多年改革成果，并为下一步改革预留空间。二

是围绕宏观调控重点，以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为目标，推进贸易投

资便利化，对外汇资金流出入实施均衡、规范管理。三是创造公

平竞争的环境，按交易性质进行监管。四是进一步完善外汇管理

内容、方式，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约束。总体看，2008 年

修订后的《外汇管理条例》进一步便利了贸易投资活动，完善了

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及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管理制度，建立了国际

收支应急保障制度，强化了跨境资金流动监测，健全了外汇监管

手段和措施，并明确了相应法律责任，对于深化金融改革、推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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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本项目可兑换、维护国际收支平衡等发挥了重要作用。 

近年来，外汇管理改革加速推进，行政审批大幅削减，在经

常项目已经实现可兑换的基础上，资本项下直接投资也逐步实现

基本可兑换，证券项下资本可兑换的程度也在逐步提高。党的十

八届三中全会以来，党中央、国务院提出要推进双向开放，促进

国内国际要素有序流动、资源高效配置、市场深度融合，特别是

明确提出转变外汇管理和使用方式，从正面清单转变为负面清单。

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“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”

的改革目标。下一步，外汇管理将继续坚持改革开放，便利跨境

贸易投资，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、服务对外开放；同时强化监管

能力建设，构建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管理和微观市场监管体

系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严厉打击地下钱庄等违法违规行为，维

护外汇市场健康稳定，维护国家经济与金融安全。相关工作进展

将积极研究适时通过修订《外汇管理条例》形式加以体现。您的

建议为外汇管理下一步工作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启发，外汇局将

认真研究采纳。 

感谢您对外汇管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 

 


